


附件

古美路街道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工作职责清单

灾防委在街道领导下，负责统筹指导、综合协调本辖区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工作，不代替街道有关职能部门的防灾减灾救灾管理职责。主要职责分平时职责和灾时职责：
（一）平时主要职责
1.协调推动各成员单位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和灾防委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2.负责综合协调本辖区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对本辖区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统筹指导、综合协调和督查考评；
3.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指导有关部门、单位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4.组织研究制定实施本辖区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政策、规划、制度。做好综合减灾示范创建管理，灾害风险调查评估、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治理及信息报送等基础工作；
5.协调推动本辖区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促进防灾减灾科技推广应用，提高本辖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bookmark: _GoBack]6.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重大防灾减灾救灾活动，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及应急演练，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7.协调和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8.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二）灾时主要职责
当达到本辖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时，灾防委启动相应指挥部机制，各灾种专项指挥部按灾种承担救灾组织指挥职能，根据预案具体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灾防委各成员单位依法依规履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责任，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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